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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4-05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或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了会议通

知，于 12 月 10 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在北

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19 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8 人，亲自出席董事 7 人，委托出席董事 1 人。袁国强董事以视频

接入方式参会。非执行董事康凤伟因公请假，委托非执行董事李新华代为出席会

议并投票。董事长吕志韧召集并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宋静刚参加会议，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安全、健康、环

保及 ESG 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的议案》 

1.批准张长岩为本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批准张长岩为本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及 ESG 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席，任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长岩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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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前，收到吕志韧先生递交的请辞董事会安全、健康、

环保及 ESG 工作委员会委员、主席的信函。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二）《关于授权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1.批准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5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

构性存款，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

范围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2.授权本公司总经理根据利率变化、经营情况及资金收支安排具体决定相关

事项及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气候风险及机遇清单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四）《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五）《关于增加中国神华 202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用于捐赠内蒙古生态综

合治理资金的议案》 

为助力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好履行能源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批准增加本公司 2024 年对外捐赠预算人民币 141,900 万

元，并通过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捐赠生态综合治理资金

人民币 141,900 万元，其中本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捐赠人民币 108,400 万元，本

公司所属国能包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人民币 33,500 万元。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 

 

于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一），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二）、（三）、（五），均全票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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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 年 12 月 21 日 


